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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周到，来的老人越来越多
搀扶着要午睡的老人进屋睡下后，莫阿仙也搬了个凳子坐

到了大门口，向记者介绍起了这些老人：阿仙、阿玉、雪珍、阿
英、掌法、天法、良富、阿金，8个人，年纪最大的天法82岁，最小
的阿英才47岁，都是周边村里的，要么中风、要么老年痴呆，生
活基本都不能自理，平日里除了吃睡，也就是坐在轮椅上晒晒
太阳、发发呆，巴巴地望着门前的那条水泥路，看是否有人会打
那里经过。

“都是可怜人。”莫阿仙叹了口气。
原来，这8个人中，倪杏仙已经算很幸福了。莫阿仙指着

穿蓝色汗衫的老人说，刚把他从家里接过来时，因长年卧床，老
人的背上生满了脓疮，衣服也都是臭的，已经不成人形。

“他瘫痪多年了，子女也是50来岁的人了，下面还有孙子
要管，已经无心再管他，就随他睡在床上。”莫阿仙说，“好在他
自己还有养老金，他就让子女把他送到敬老院，敬老院不乐意
收，加上子女负担不起三四千块钱的护工费，就把他送来了我
这里，便宜。刚接来时，我给他洗澡、抹药、换衣服，推出去晒太
阳，恢复了好几个月。你看现在，除了不能动，他精神头好多
了，每天中午能吃两碗饭。”

莫阿仙告诉记者，除了47岁的阿英一直未婚，77岁的掌法
子女已经离世以外，其余 6 位老人都有子女。“有子女有什么
用？不管什么原因，子女把他们当成包袱一样甩了，这里就是
他们最后的家了。”莫阿仙说。

莫阿仙的这份“觉悟”是从8年前开始有的。莫阿仙早年
在镇上扫地，后来到人家家里帮忙照顾老人。期间，一户人家
提议将瘫痪在床的老人接到她家里照顾，她没多想就同意了，
却不想，直到老人生命到了尽头才离开这里。

意外的是，因为她照顾周到，慢慢有人找过来，看着这些失
能老人，她没有办法拒绝，干脆都收下来，一直发展成了现在的
这家“养老院”。

8年，来来往往，莫阿仙和老伴已经照顾了五六十位老人，
也送走了不少老人。“光今年春节后到现在，4个月，已经送走3
个了。有一个刚开始情况不好，打电话让子女来接，子女一直
拖，最后接回去第二天老人就去了。”莫阿仙说。

而平日里，老人们的子女也不大来探望，就算来了，也是送
来点吃的，门口站一会儿就走了，连老人的房间也不进去。“其
实老人们心里都清楚，自己不招子女待见，但总得活下去不
是？”莫阿仙说。

记者问穿蓝色汗衫的老人，愿不愿意回家与儿子一起住，
他先是愣了愣，随后眼圈红了起来，他始终没说话，只是伸手抹
了一把脸，垂下了头。

失能老人何去何从？
尽管莫阿仙有着她的善心和考量，但这个不成规范的民间

养老行为，还是给她带来了一些质疑和麻烦。
这种质疑首先来自于马家墩的邻居们，他们认为这些老人

的吃喝拉撒影响了周边环境。“我们也很理解这些老人的难处，
但是味道实在太重了，尤其是夏天。”邻居唐阿姨说，她原本就
住在隔壁的，后来实在忍不下去，搬到了斜对面的房子里住。

不仅邻居有怨言，村委会也找上门来，说这里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希望莫阿仙能够把“养老院”关掉。莫阿仙说着，指
了指房间里的几条私拉电线。

不过，因为村委会没有执法权，关停的事情便一拖再拖，只
是原本的围墙被拆了，环境卫生也进行了多次整治。

可就在上个月，莫阿仙接到了一张“整改通知单”，称她的
“养老院”未经消防、卫生等单位出具验收合格意见，也未到区
民政局进行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责令在一定期限内整改到位并
履行相关手续，取得行政许可。“如果不能取得行政许可，这里
就要停办了，我妈放心不下这些老人。”卫建华说。

余杭区民政局福利科科长李飞萍告诉记者，按照《养老机
构设立许可办法》的规定，要取得养老机构行政许可，必须要有

名称、住所、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有符合养老机构相关规范和
技术标准，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等要求的基
本生活用房、设施设备和活动场地；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
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有与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
应的资金；且床位数要在10张以上。“按照他们目前的环境和
情况，肯定是不可能取得许可的。”李飞萍说。

“我们也很揪心，那次去现场指导的时候，有老人一听有可
能要关停，当场眼泪就流出来了。但安全隐患是颗定时炸弹，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余杭区民政局救济科科长
章路平说。

“养老院”留不住了，这些被敬老院拒之门外、被子女们
“甩”出家庭的失能老人们该怎么办？

“目前我们区取得行政许可的养老机构有17家1000多个
床位，由于莫阿仙这里的8个老人都不属于‘三无’和‘五保’老
人，所以我们联系了塘栖镇和所在村社区，做好这些老人及其
家属的思想工作，动员子女把老人送到条件标准合格的养老机
构或接回家居住。”李飞萍说，“目前，一些公办养老机构的护理
等级还有欠缺，服务能力也没有完全跟上，我们也在不断提
升。在政府救助的同时，子女也应该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

“哪怕现实再无奈，赡养父母都是子女应尽的义务。”章路
平说。

但是，直到现在，这些老人的子女都还未曾明确表态。
太阳渐渐落下去，这些曾经也生机勃勃过的老人依然坐在

门前，吃好晚饭，等着莫阿仙带他们回房睡觉。
明天醒来会是什么样？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老人们生活不能自理

防控校园欺凌
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国中小学校，包括中等职业学校，

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4月－7月，主要是各校开展
治理。记者在多地调查了解到，各地都进行了多项探索。

除了公布学生救助或校园欺凌现象治理的电话号码外，
浙江省通过开展家访、校园矛盾排查等活动，了解学生的实
际情况。

“开展专项治理、督查等是好的开始，希望能形成常态化
的长效机制。”安徽省合肥市第五十六中学副校长孙启兵说。

直击三大痛点
虽然校园欺凌治理正在全国铺开，但记者发现，一些地

方校园暴力事件仍时有发生。6月9日，云南普洱宁洱县曝
出小学女生被同学打耳光事件，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据记者调查，要根除校园欺凌，尚需直击三大痛点：
——沉默之痛：总是“闹大了”才说。多年从事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的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杜学玉
告诉记者，在她经手的校园暴力案件中，不少是已造成严重
后果才被发现的，“其实可能存在大量的校园欺凌案件没有
进入诉讼程序，甚至不为人所知。”

有教师称，遇到校园暴力事件后，学校、家庭、学生等往
往集体沉默：不少学校选择低调处理，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家长往往法律意识薄弱，选择“私了”；受害者学生是弱
势个体，怕打击报复，多选择忍气吞声。

安徽省合肥市一名高中生告诉记者，在学校即便是受了
委屈，躲着哭一场就算了，“告诉父母老师的话，他们（施暴
者）可能会变本加厉再打”。

——“循环”之痛：受害者变施暴者，走入“恶性循环”。
北京高院的统计显示，近10％的校园暴力被告人曾是校园暴
力的受害者。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
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说，一些被欺凌学生会寻找比自己弱
的目标，将情绪转移到弱者身上，成为新一轮的欺凌者。

在北京市高院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中，便有一起被害人
转化为加害人的案件。田某在原籍上学期间经常被同学欺
辱，去年 10 月 16 日，田某将手电借给王某，结果被王某遗
落。在找手电的过程中，王、田二人言语不和，王某便找来陈
某、马某殴打田某。这一次的殴打，让田某长期压抑的情绪
全面爆发，持刀将三名同学刺伤。田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有基层教师表示，面对曾受欺凌的学生，大多只是以言

语安慰为主，心理疏导不及时、不专业，很容易留下欺凌转移
隐患。

——“炫暴”之痛：施暴视频警示不足反成“样板”。辱骂
殴打、拍摄裸照、捆绑烫伤、群体械斗……近年来，这些广泛
转发传播的视频正成为一种新的隐患和伤害。去年底，江西
东乡一中学发生校园暴力事件，施暴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
中一名女生被多名女子扇耳光、拽头发，围观学生甚至起哄
叫好，其中还有一名学生尖叫：“我手在颤抖，太刺激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梳理近5年审结的近200起校园
暴力犯罪案件时发现，有近70％的校园暴力犯罪被告人自述
受到暴力影视、游戏影响。专家认为，孩子会不自觉模仿使
用暴力，从中获得“存在感”和“成就感”。

加大惩戒力度
在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2015年统计的40起校园暴力事

件中，最终施害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件占比仅27.5％，有超
过七成暴力案件不负刑事责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造成人
身伤害的暴力事件高达九成。

杜学玉介绍，由于年龄问题，大量校园欺凌案件虽涉及
侮辱、殴打等恶劣行为，但如果够不上轻伤以上伤势，施暴者
面临的最多是治安处罚，一般采取民事赔偿、批评教育等方
式解决。法律专业人士指出，这可能会让未得到应有惩戒的
施暴学生更加有恃无恐。

部分受访专家及教师认为，首先应以更完善的制度识别
校园欺凌行为。教育部门及学校应明确校园欺凌的标准，把
网络辱骂等新型欺凌行为列入其中，并且实行“零容忍”。“学
校的纪律一定要跟上，不能放纵。”全国人大代表、律师秦希
燕说。

杜学玉认为，有必要加大对校园暴力的惩戒力度，加强
法律的威慑力，加大对监护人的问责力度。中国儿童研究中
心党委书记丛中笑建议，责任追究机制应将监护人纳入其
中，孩子行为失当，监护人要在一定程度上负责。

对校园欺凌说“不”，还需面对三大痛点
新华社 陈诺 袁汝婷 袁军宝 孟含琪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向校园暴力“亮剑”。从中央部署到地

方落实，目前执行情况如何？校园如何更安全、阳光？

养着8位失能老人的“养老院”面临关停
老人未语泪先流，虽有子女却无处养老

老人们的房间


